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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2 頁

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946

聯絡人：呂哲輝

電　話：(02)7736-6346

受文者：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7月22日

發文字號：臺教人(四)字第108008535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再任公私立機構與學校職務應停發月退休金參考處理規

範」1份 (0085354A00_ATTCH1.pdf)

主旨：檢送「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再任公私立機構與學校職務應

停發月退休給與參考處理規範」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本部108年6月5日「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再任公立機構學

校職務應停發月退休金等權利之職務態樣整理及薪酬內涵

認定原則相關事宜」會議決議辦理。

二、查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以下簡稱退撫條例)

第70條第3項及第77條第1項等規定略以，退休教職員再任

退撫條例第77條第1項所定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達法定

基本工資者，須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利息；復查

退撫條例施行細則第109條第2項略以，退撫條例第77條第1

項所稱「每月支領薪酬總額」，係指每月因職務所固定或

經常領取之各種薪酬收入之合計數。另該條文說明略以，

所稱每月因職務所固定或經常領取之薪金、俸給、工資、

歲費，包含經常性按時、按日或按件計給報酬者；所稱其

他名義給與，指浮動性報酬（如加班費、非固定性之專題

檔　　號:
保存年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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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2 頁

演講或課程講授之鐘點費、獎金等給與，以及依實際出席

次數按次支給之出席費或兼職費與覈實支給之交通費、差

旅費及日支費等費用）以外之給與。

三、為協助各支給或發放機關認定所屬退休教職員再任公私立

機構學校職務，是否為退撫條例第77條第1項所定職務，經

本部所屬機關(構)學校、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

府提供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再任公私立各級學校常見之職

務態樣，彙整分類整理如旨揭規範，提供各機關(構)學校

為執行時之參據。

正本：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部屬機關(構)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各私立

大專校院

副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銓敘部、內政部、法務部、國防部、衛生福利部、文化

部、中央研究院、國立故宮博物院、審計部(均含附件)

19



3 

貳、再任私立幼兒園職務認定停發月退休給與相關事宜： 

一、以財團法人成立之私立幼兒園如符合退撫條例第 7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

目所稱「由政府原始捐助（贈）或捐助（贈）經費，累計達財產總額百分

之二十以上之財團法人」之情形，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再任前開財團法人

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超過法定基本工資者，應停止領受月退休金等權利。 

二、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3條第 3款規定略以，私立幼兒園為提供幼兒教育

及照顧服務之「教保服務機構」，係屬退撫條例第 77條第 1項第 1款所稱

之「機構」，爰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如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俸（薪）

給、待遇或公費（以下簡稱薪酬）之私立幼兒園，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

過法定基本工資者，應停止領受月退休金等權利。基此，公立學校退休教

職員再任其他非營利幼兒園及準公共之私立幼兒園代理教師、教保員及其

他服務人員等職務，是否屬「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之職務，茲說明如下： 

(一)非營利幼兒園係由政府無償提供場地設施設備，委託非營利性質之社

團法人或財團法人，辦理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私立幼兒園。其人事費(用

人費等)係由政府編列部分預算支應，參考銓敘部 104 年 2 月 4 日部

退五字第 1043931654 號函解釋意旨，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再任非營

利幼兒園代理教師、教保員及服務人員等職務，應屬退撫條例及公務

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77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

薪酬之職務」。 

(二)準公共幼兒園由本部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補助之經費，僅係協

助家長支應部分之學費差額，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再任準公共幼兒園

代理教師、教保員及其他服務人員等職務，非屬上開規定所稱「政府

編列預算支給薪酬之職務」。 

叁、其他注意事項 

一、依本部 106年 3月 16日函轉銓敘部同年 2月 24日函以，每月支領薪酬總

額是否超過法定基本工資的認定，應先確認退休人員再任之工作是否係屬

按月支領薪酬；如是，即應以「每月」實際任職所支領薪酬是否超過法定

基本工資，覈實認定；至若有以按季、按半年或按年給與薪酬者，亦應將

之攤分為每月薪酬，並據以認定有無每月超過基本工資。 

二、未來如有未列於表內之職務，由各教育行政主管機關依退撫條例施行細則

第109條規定及參考表列職務性質，覈實認定之。 

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再任公私立機構與學校職務應停發月退休給與參考處理規範

kau09
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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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2 頁

銓敘部 書函
地址：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

傳真：02-82366648

承辦人：邱蘭芳

電話：02-82366637

E-Mail：lfchiu@mocs.gov.tw

受文者：審計部人事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3月8日

發文字號：部退三字第108467468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四 (108Z02D044720_108D2006864-01.pdf、108Z02D044720_108D2006865-

01.pdf)

主旨：有關退休公務人員再任「私立幼兒園職務」或「私立學校

董事會職務」是否屬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

退撫法)第77條第1項第3款所定私立學校職務範圍一案，

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依教育部民國107年6月6日臺教人(四)字第1070073595號書

函及同年12月14日臺教人(四)字第1070131190號函辦理。

二、查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退撫法)第70條第3

項、第77條及其施行細則第113條規定略以：支領一次退休

金或公保一次養老給付並辦理優惠存款之退休人員及支

(兼)領月退休金人員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且每月支領薪

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者，應停發月退休金及停辦優惠

存款。所稱私立學校，係指依私立學校法規定，經主管機

關許可設立之國內各級、各類私立學校。

三、有關公務人員退休再任「私立幼兒園職務」或「私立學校

董事會職務」是否屬於退撫法第77條「再任私立學校職

保存年限:
檔　　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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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2 頁

務」範圍，參酌教育部前開107年6月6日書函及同年12月14

日函，說明如下：

(一)「私立幼兒園」職務：退撫法施行細則第113條規定，所

稱私立學校，指依私立學校法規定，經主管機關許可設

立之國內各級、各類私立學校。惟查私立幼兒園係依幼

兒教育及照顧法設立之機構，爰非屬退撫法第77條所稱

之私立學校範圍。

(二)「私立學校董事會」職務：查私立學校法自97年1月16日

修正後，將原一法人一學校型態修改為一法人多學校，

學校法人設董事會，辦理並監督其所設私立學校，兩者

似應視為不同主體，且教育部補助私立學校之獎補助

費，學校應依相關指定用途運用(不包含董事會運作相關

經費)，爰退休再任「私立學校董事會職務」，與退撫法

第77條所定「再任私立學校職務」有別。惟該職務如係

依私立學校法第15條第2項規定納入私立學校員額編制之

董事會辦事人員，則仍屬退撫條例第77條所定私立學校

職務範圍。

四、檢附教育部前開107年6月6日書函及同年12月14日函。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副本：

07



*1070131190*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3頁

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946

聯絡人：李璟倫

電　話：(02)77365943

受文者：銓敘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14日

發文字號：臺教人(四)字第107013119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再任私立學校董事會職務，是否須受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以下簡稱退撫條例)第

77條第1項第3款規定停止領受月退休金等權利疑義ㄧ案，

請查照。

說明：

一、查退撫條例第70條第3項規定：「支領一次退休金或公保

一次養老給付並辦理優惠存款之退休人員有暫停、停止、

喪失、依法撤銷或廢止其請領退撫給與之情事者，其優惠

存款應同時停止辦理，至原因消滅時恢復。」第77條規定

：「(第1項)退休教職員經審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再任有

給職務且有下列情形時，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至原因

消滅時恢復之：……三、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且每月支領薪

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按：目前為新臺幣22,000元】

。(第2項)本條例施行前已有前項第3款情形者，自本條例

施行後之下個學年度起施行。(按：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之

限制，係自107年8月1日起施行)……。」以及同條例施行

細則第111條規定：「本條例第77條第1項第3款所稱私立學

6



41

第2頁，共3頁

裝

訂

線

校，指依私立學校法規定，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國內各

級、各類私立學校。」

二、次查私立學校法(以下簡稱私校法)第2條規定：「各級、

各類私立學校之設立，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由學校財團

法人（以下簡稱學校法人）申請之。(第2項)前項學校法人

，指以設立及辦理私立學校為目的，依本法規定，經法人

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財團法人。」第15條規定：「(第1項

)學校法人董事會，置董事7人至21人，並置董事長1人，

由董事推選之；董事長對外代表學校法人。(第2項)董事會

得置辦事人員若干人，並得納入所設私立學校員額編制。

」及第87條第1項規定：「本法中華民國96年12月18日修

正之條文施行前已依本法設立之財團法人私立學校，仍維

持原一法人設一學校者，得以其原法人組織及名稱，繼續

辦學，其性質等同於本法所稱之學校法人，且適用本法修

正施行後之規定，其組織與運作等事項，不符本法修正後

之規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3年內完成調整。」

三、據上，97年1月16日私校法修正後，將原一法人ㄧ學校之

型態修正為ㄧ法人多學校，學校法人設董事會，辦理並監

督其所設私立學校，兩者似應視為不同主體；又本部補助

私立學校之補助費，學校應依相關指定用途運用(不包含

董事會運作相關經費)，又退撫條例第77條第1項第3款規

定之意旨在於合理限制退休教職員再任範圍，爰退休教職

員再任「私立學校董事會職務」，與退撫條例第77條第1項

第3款所定「再任私立學校職務」有別。惟如退休教職員

再任私立學校之董事會職務，係依私校法第15條第2項規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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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頁，共3頁

裝

訂

線

納入私立學校員額編制之董事會辦事人員，則仍屬退撫條

例第77條第1項3款所定私立學校職務範圍。

正本：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兼復貴局107年7月9日北市教人字第1076013654號函)、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兼復貴局107年7月12日中市教人字第1070060013號函)、各直轄市

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除外)、各私立

大專校院(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除外)、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兼復貴校107年7

月13日仁專人字第1070006233號函)、部屬機關(構)學校、內政部、國防部、法

務部

副本：銓敘部、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兼復貴會107年11月5日台管業三字

第1071414700號書函)、文化部、衛生福利部、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張

世平君(兼復臺端107年6月26日致本部函) 2018-12-14
16:06:05



*1070073595*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2頁

教育部　書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23976946

聯絡人：李璟倫

電　話：(02)77365943

受文者：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6月6日

發文字號：臺教人(四)字第107007359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所詢107年7月1日施行之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

例(以下簡稱退撫條例)第77條第1項第3款所稱私立學校是

否包括私立幼兒園疑義一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107年5月11日桃教人字第1070035183號書函。

二、查退撫條例第77條規定：「(第1項)退休教職員經審定支

領或兼領月退休金再任有給職務且有下列情形時，停止領

受月退休金權利，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之：……三、再任私

立學校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現

為新臺幣(以下同)22,000元)復查本部107年5月14日臺教

人(四）字第1070053003B令訂之「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

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第111條規定：「本條例第77條第1

項第3款所稱私立學校，指依私立學校法規定，經主管機關

許可設立之國內各級、各類私立學校。」再查幼兒教育及

照顧法第2條規定略以，幼兒園係指對幼兒提供教育及照

顧服務之機構。

三、據上，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再任依私立學校法設立之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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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學校，且每月支領薪酬超過22,000元，始須停發月退

休金及優惠存款利息。至私立幼兒園為依幼兒教育及照顧

法設立之機構，爰非屬退撫條例第77條所稱之私立學校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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